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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9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L20140319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完成的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服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服投资”）于 2014年 3月 1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大宗交易合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00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5%。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华服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胡佳佳女士所

持美邦服饰股票应当合并计算：本次减持前，华服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胡佳佳女

士合计持有美邦服饰股票 849,45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4.02%；本次减

持后，华服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胡佳佳女士合计持有美邦服饰股票 799,4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9.07%。关于本次减持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 持 股 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华服投资 大宗交易 2014.3.18 9.88 5005 4.9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服投资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0060万股，累计减持比例

为 9.98%。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华服投资 

合计持有股

份 
75945 75.12 70940 70.17 

其中：无限售 75945 75.12 70940 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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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股份 

     有限售

条件股份 
0 0 0 0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胡佳佳 

合计持有股

份 
9000 8.9 9000 8.9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9000 8.9 9000 8.9 

     有限售

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减持计划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9 日发布的《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服

投资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胡佳佳女士计划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通过大宗交

易系统减持约 10%的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计划执行完毕，华服投资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00,600,000 股，累计减持比例为 9.9774%，具体情况如下： 

2013 年10月23日-24日，华服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

45,500,000股美邦服饰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1,005,000,000股的4.5274%。  

2014 年 3 月 10 日，华服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

5,050,000股美邦服饰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1,011,000,000股的 0.4995%。 

上述减持事项公司已分别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2014 年 3 月 11 日发布了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细内容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2014年 3月 18 日，华服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合计减持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 5005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1,011,000,000 股的 4.9505%。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胡佳佳女士确认自

本公告日起的六个月内不再减持公司股份。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华服投资本次减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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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9 日发布了《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 

2、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减持后，华服投资所

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70.17%；华服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胡佳佳女士合计持股比例

为 79.07%，华服投资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周成建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3、根据本公司已公布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以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公司董

事会于 2014 年 3 月 3 日完成了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根据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4 年 2月 21日出具的众会验字（2014）

第 180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4 年 2 月 24 日止，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011,000,000元，总股本为人民币 1,011,000,000 元。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而增发股份 600万股后华服投资持股比例被稀释 0.45%。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3月 19日 




